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5）沪0106刑初351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吕某，男，1986年9月9日出生，XX，高中文化，网店经营者，户籍所在地浙江省

余姚市。因本案于2024年8月13日被取保候审，2025年1月3日、3月25日先后被继续取保

候审。现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某，某某律师事务所1律师，系由某某中心指派。

被告人林某，女，1976年12月3日出生，XX，小学文化，系深圳市泰顺实业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暂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

2024年8月20日被取保候审，2025年1月3日、3月25日先后被继续取保候审。现取保候审

。

辩护人陈某1，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系由某某中心指派。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静检刑诉〔2025〕29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吕某、林某犯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25年3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沈某出庭支持公

诉。二名被告人及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23年3月起，被告人吕某通过淘宝平台开设的“XXXXXX店”“XXXX店”两家店铺

，对外销售假冒“华为”“小米”品牌的手机后盖，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

）39万余元。

2024年8月13日，公安人员在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抓获吕某，并当场查获标有“华为

”商标的手机后盖365个，标有“小米”商标的手机后盖22个，经鉴定均系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货值金额共计5,000余元。

2023年4月起，被告人林某通过微信渠道销售假冒“华为”“小米”品牌的手机后盖给

被告人吕某，销售金额共计12万余元。

2024年8月20日，公安人员根据吕某供述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抓获林某，并当场查获

标有“华为”商标的手机后盖17个，经鉴定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货值金额共计

100余元。

两名被告人到案后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讯问了被告人，并宣读出示了证人证言，书证和被告人

供述等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吕某、林某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予以销售，有

其他严重情节，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吕某认罪认

罚，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吕某、林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建

议判处被告人吕某有期徒刑二年，可处缓刑，并处罚金。提请依法审判。

被告人吕某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无异议，对量刑建议亦无异议并签字具结。

吕某辩护人对起诉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辩护提出吕某到案后如实供述



罪行，自愿认罪认罚，退出违法所得，系初某，法律意识淡薄，家庭情况困难，希望法

庭对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被告人林某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无异议。

林某辩护人对起诉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辩护提出林某系初某，法律意

识淡薄，犯罪金额相对较小，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退出违法所得，家庭情况困难，希

望法庭对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

2023年3月起，被告人吕某通过淘宝平台开设的“XXXXXX店”“XXXX店”两家店铺

，对外销售假冒“华为”“小米”品牌的手机后盖，销售金额共计39万余元。

2024年8月13日，公安人员在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抓获吕某，并当场查获标有“华为

”商标的手机后盖365个，标有“小米”商标的手机后盖22个，经鉴定均系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货值金额共计5,000余元。

2023年4月起，被告人林某通过微信渠道销售假冒“华为”“小米”品牌的手机后盖给

被告人吕某，销售金额共计12万余元。

2024年8月20日，公安人员根据吕某供述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抓获林某，并当场查获

标有“华为”商标的手机后盖17个，经鉴定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货值金额共计

100余元。

两名被告人到案后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吕某退缴5万元，被告人林某退缴4,000元。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陈某2的证言及其提供的店铺信息截图、购买商品图片、支付凭证等，证实在被

告人吕某经营的店铺内购买“华为”品牌手机后盖，收货后发现系假冒商品。

2.公安机关制作的《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

，证实在被告人吕某、林某住处查扣到标有“华为”“小米”商标的手机后盖。

3.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商标注册证、出具的《样品鉴定书》《鉴定书》、价格证明

、未授权证明等，证实本案涉案商标“华为”是在我国注册的受保护的商标；陈某2购

买的华为手机后盖均为假冒，吕某、林某处扣押的华为手机后盖均为假冒。

4.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商标注册证、商标续展注册证明、出具的《鉴定报告》

、销售价格证明、未授权声明等，证实吕某处查扣的小米手机后盖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

5.某某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二名被告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商品的具体金额和待销售金额。

6.被告人吕某、林某的供述，证实二人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7.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户籍资料等，证实二名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和到案经过

。

8.本院代管款单据，证实本院审理期间二名被告人的退缴情况。

以上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吕某、林某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对外销售，有其他严重情节



，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二名被告

人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吕某、林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均可从轻处罚。被

告人吕某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理。综合考量本案的犯罪事实、情节、被告人认

罪悔罪态度及退缴等，采纳公诉机关关于吕某的量刑建议及二名辩护人对被告人适用缓

刑的相关辩护意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六十七条

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

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吕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六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缴

纳。）

二、被告人林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缴

纳。）

三、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工具，依法予以没收。

吕某、林某回到社会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在缓刑考验期间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

育，完成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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